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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樊文艳

渊江汉大学商学院 武汉 430056冤

【摘要】本文根据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特别规定，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新税法政策进行

纳税筹划，以期对中小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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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

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改变了原来

的税收优惠格局，实行“以行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政

策。其中对具备下列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 20%的优惠税

率政策：淤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

人数不超过 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3 000万元；于其他企业，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 1 000万元。

《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企业投资以下项目可以免征、减

征企业所得税：淤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于从事国

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盂从事符

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榆符合条件的技术

转让所得；虞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

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

际联系的，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

另外，企业发生的以下支出可以加计扣除：淤开发新技

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加计扣除 50%；

于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

资可以加计扣除 100%。

二、中小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法

1. 关于应纳税所得额的纳税筹划。若企业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刚刚达到 30万元，比如 30.1万元，就要按 25%的税率全

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若企业减少 0.1万元应纳税所得额则可

以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当企业年度应纳税所

得额达到 30万元这个临界点时应认真进行筹划。

例 1：假设某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 30万元、31万元、

32万元、33万元。则应交的所得税分别为：淤30伊20%=6（万

元）；于31伊25%=7.75（万元）；盂32伊25%=8（万元）；榆33伊25%

=8.25（万元）。

税后利润分别为：淤30-6=24（万元）；于31-7.75=23.25

（万元）；盂32-8=24（万元）；榆33-8.25=24.75（万元）。

以上计算表明，当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32万元

时，这 2万元的利润才能够抵补多交的所得税，若企业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超过 30万元小于 32万元，那么税后利润反而会

小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 30万元时的税后利润。因此，对小

型微利企业来说，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接近 30万元时，使应

纳税所得额为 30万元最有利；若不能为 30万元，必须使应纳

税所得额超过 32万元时才有利。

2. 关于企业规模和人数的纳税筹划。合理规划企业的规

模和人数也可以减轻税负。企业规模较大时，首先可考虑分立

为两个独立核算的企业；其次要关注年应纳税所得额，当应纳

税所得额处于临界点时，需采用推迟收入实现、加大扣除等方

法，以降低适用税率。

例 2：甲公司为一大型企业，在外地设一分公司，该分公

司第一年实现利润 10万元，第二年实现利润 20万元，第三年

实现利润 30万元。由于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需要与总

公司合并纳税。假设甲公司三年全部盈利，该分公司三年实际

上缴了所得税 15万元［（10+20+30）伊25%］。若甲公司在设立

分公司前进行纳税筹划，预测该分公司在前两年可能盈利，而

且盈利额不会很大，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小型微利企业的标

准，对此，设立一个子公司。而子公司和分公司虽然在组织形

式上有所不同，但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大的影

响。假设该子公司三年盈利水平与分公司相同，这样一来，该

子公司三年实际上缴的所得税是 12 万元［（10+20+30）伊

20%］，节约税款 3万元（15-12）。虽然设立子公司的成本相对

于设立分公司会高一些，但只要这一成本之差小于节约的所

得税额，这一纳税筹划方案就是可行的。

3. 聘用特殊人员的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安

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实

行加计扣除。其中：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

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豫加计扣除。因《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原税法对安置人员

比例的限制，这样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一定的适合岗位

上尽可能地安置下岗失业或残疾人员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

从而可增加扣除项目金额，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减少企业所得

税，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税负。

4. 关于免税收入的纳税筹划。税法将国债利息收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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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投资收益和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作为“免税收入”给予所得

税优惠。因此，当企业有闲置资金时，可以与其他投资项目进

行比较，准确估计项目的收益率，在取得同等收益率的情况下

优先购买国债和权益性投资，其收益可享受免税优惠。但需注

意的是，纳税筹划时必须分清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收入

和营利性收入，其营利性收入不能享受免税待遇。

5. 关于亏损弥补的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发生的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弥补，但弥补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 5年。这里的亏损弥补期限是指纳税人某一年

度发生亏损，准予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1年不足

弥补的，可逐年连续弥补，弥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年，5年

内不论盈利或亏损，都作为实际弥补年限计算。这一规定为中

小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例 3：某企业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2003年开

业，当年发生亏损 30万元，2004年利润为 0，2005年应纳税

所得额为 3万元，2006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6万元，2007应纳

税所得额为 8万元，2008年因对外投资新项目只实现应纳税

所得额 4万元，2009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6万元。

该企业 2003年亏损 3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可用 2004耀

2008年实现的利润进行弥补。该企业 2004 耀 2008年实现的应

纳税所得总额为 21万元（0+3+6+8+4），全部用于弥补亏损，

补亏后不需要纳税，但 2009年实现利润 16万元，应缴纳企业

所得税 3.2万元（16伊20%）。从纳税筹划角度来看，该企业

2008年暂不宜进行新的项目投资，因为至 2008年止企业还

有 9万元亏损未弥补，若进行新的项目投资，必然会影响当年

的收益，因此企业应将投资推迟到 2009年，使 2008年的应纳

税所得额尽量达到 13万元，从而减少纳税。

6. 充分利用产业优惠政策的纳税筹划。充分利用环境保

护、资源综合利用和安全生产的产业和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

可以节税。《企业所得税法》把有关环境保护、资源综合利用和

安全生产的产业和项目纳入了产业优惠体系，以进一步提高

我国企业的环保、节约资源和安全生产意识，促使企业加大这

些方面的开发和投资力度。根据税法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

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 10豫

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

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这里的专用设备指《节能节水专用设

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且 5年内不得转让、出租专用

设备。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资

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

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 90豫计入收入总额。这里

原材料占生产产品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标准。

7.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纳税筹划。原企业

所得税法仅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实行 15豫的优惠税率，而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地域限

制，将之扩大到国家级及以下的所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

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严格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据

此，可将现有高新技术仅作为部门核算的高新技术业务剥离

出来，成立独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以适用 15豫的税率。当然，高

新技术企业要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规定，

并且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

8. 充分利用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

筹划。《企业所得税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技术革新设定了优

惠条款，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动科技进步，从而可给企

业带来纳税筹划的空间。

（1）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

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法。采取缩短折旧年

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税法规定折旧年限的 60豫；

采取加速折旧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

法。一般来说，在比例税率下，采用加速折旧法比较有利，这可

以使纳税人在早期计入更多折旧额，从资金利用的时间上取

得了资金的时间价值，较好地发挥了资金的效力；而在累进税

率制中则采用年限平均法较为有利，可避免利润的波动而提

高适用税率，从而可避免税负加重。但需提醒小型企业注意的

是，在以下情况下须慎重采取加速折旧法：

一是加速折旧须考虑 5年补亏期。由于税法对补亏期限

作了严格限定，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对以后年度的

获利水平作出合理估计，使同样的生产经营利润获得更大的

实际收益。特别对一些风险大、收益率高且不稳定的科技企业

更要合理规划，避免加速折旧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税收减免期不宜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目前实行比

例税率，固定资产在使用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在正

常生产经营条件下，这种加速折旧可以递延缴纳税款的时间。

但若企业处于税收减免优惠期间，加速折旧对企业所得税的

影响是负的，不仅不能少缴税，反而会多缴税。

（2）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

即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万元

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

（3）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

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即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

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

损益的，在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豫

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豫摊销。

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获得较高利

润的保证，需要持续和高额的投资。企业应当充分利用税收优

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从而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如根据企业

外购专利技术的费用只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且在规定年限

内直线摊销的规定，企业可与科研机构采取联合开发方式，则

技术开发的费用不仅能够在税前一次性扣除，而且可以获得

实际发生额 50豫的所得税税前加计抵扣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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